
正政任免字〔2021〕7号

正宁县人民政府

关于任俊达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直各部门，省、市驻正宁各单位：

县人民政府决定：

任俊达同志任县乡村振兴局副局长，免去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副主任职务；

罗志立同志任县乡村振兴局副局长，免去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副主任职务；

白继立同志任县乡村振兴局副局长（挂职），免去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副主任职务；

梁永虎同志任县畜牧兽医站副站长，挂职时间为一年（2021年6月至2022年5月），挂职期满，挂任职务自行免除；
杨海龙同志任县司法局宫河司法所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王  嘉同志任县司法局永和司法所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郭金风同志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永正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马金芳同志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五顷塬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，免去五顷塬回族乡人民政府监察室主任职务。 

免去：

赵建博同志西坡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副队长职务；

赵小斌同志山河镇人民政府监察室主任职务；

王  刚同志永正镇政务（便民）服务中心主任职务；

袁春风同志永正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主任职务；

侯  勇同志永正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副队长职务;

范立源同志永正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副队长职务；

武李娟同志榆林子镇政务（便民）服务中心主任职务；
王新宁同志宫河镇人民政府监察室主任职务；

赵甲力同志宫河镇政务（便民）服务中心主任职务；

王  康同志宫河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副队长职务；

胡莹莹同志宫河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副队长职务；
张海龙同志湫头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副队长职务；

苏  敏同志五顷塬回族乡综合行政执法队副队长职务；

康  剑同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五顷塬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职务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正宁县人民政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7月1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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